
项目一：

陇川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外事工作经费120万元（含八莫办工作经费100万元）》
项目公开
1、 项目概述
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经费120万元含八莫办工作经费100万元），项目主要是：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及上级外事部门的指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省、州、县有关外事工作的安排部署，对全县外事工作履行指导和监督职责；统筹协调重大外事工作和涉外事务；承办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对外事务；管理因公临时出国（境）事务，负责因公临时出国任务的审核、报批；管理全县涉港澳事务，负责全县因公临时赴港澳任务的审核、报批；负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陇川段国界的管理和维护，配合做好口岸开放和边境管理；负责边境外事界务员的培训和管理；参与处置边境地区突发事件等涉外工作；指导陇川县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开展民间对外友好交往及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关系的工作；指导全县其他各民间团体、组织的对外交往活动。同时加强与缅甸北部地区在农业、交通、贸易、文化等领域的深度交流合作，大力推进章八公路项目，以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和瑞丽试验区建设的工作任务。
二、立项依据
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经费120万元（含八莫办工作经费100万元），实施依据是：陇川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关于请求将外事工作经费列入县级财政支出预算的请示》(陇政外请〔2019〕26号 ),及自成立来每年纳入县级预算安排资金，2019年下达指标文号陇财预〔2019〕713号。
3、 实施主体
主管部门：陇川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项目单位：陇川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德宏州贸易商会驻缅甸八莫商务代表处。
四、实施方案
（一）项目申报的主要建设任务
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经费120万元（含八莫办工作经费100万元），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外事职能作用，积极探索、奋发努力，为陇川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进程，以及融入“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瑞丽开发开放试验区、“中缅陆水联运道通”建设，加强与缅甸北部地区在农业、交通、贸易、文化等领域的深度交流合作，大力推进章八公路、跨境农业合作区、跨境工业园区建设、跨境劳务合作和中缅边界第三次联检等重点工作，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完成好对外交流联络协调工作任务。
    (二）项目预期投入情况
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经费120万元（含八莫办事处工作经费100万元），投入情况是：1.外事办办公费20万元；2.八莫办驻外津贴16.8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83.2万元，在经费转入及管理使用上按照《关于印发<德宏州贸易商会驻缅甸商务代表处内部管理制度>的通知》、《德宏州贸易商会驻缅甸商务代表处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瑞管发〔2014〕11号）的规定执行，将除驻外津贴外的资金以借支的方式转入瑞丽开发开放试验区管委账户使用。
五、实施周期
2020年—2022年
六、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20万元（含八莫办工作经费100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一）项目的绩效目标，包括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经费120万元（含八莫办工作经费100万元），绩效目标是：发挥外事职能，参与处置边境地区突发事件等涉外工作，管理和维护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陇川段国界，进一步加强与缅甸北部地区在农业、交通、贸易、文化等领域的深度交流合作，以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融入“一带一路”。
（2） 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经费120万元（含八莫办工作经费100万元）预期效益。
为我县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参与处置边境地区突发事件等涉外工作，管理好我县因公临时出国（境）事务，审核、报批因公临时出国（境）和因公临时赴港澳任务，管理和维护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陇川段国界，加强与缅甸北部地区在农业、交通、贸易、文化等领域的深度交流合作，大力推进章八公路项目，以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瑞丽试验区建设，完成对外交流联络协调工作任务。
















项目二：

陇川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外事界务员
补助项目公开
一、项目概述
[bookmark: _GoBack]边境界务管理工作是外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沿边开放的重要基础。陇川县外事界务员项目，项目实施对象为陇川县辖区章凤镇、陇把镇和户撒乡等边境一线村寨的23名外事界务员，每人每年补助6000元，项目总投入13.8万元，资金来源于中央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2、 立项依据
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外事界务员补助13.8万元，实施依据是《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关于转发<云南省边境第七代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外边〔2015〕64号），自成立来每年纳入县级预算安排资金，2019年下达指标文号陇财预〔2019〕1360号1。
三、实施主体
项目单位：陇川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四、实施方案
按《云南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陇川县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有关《财务管理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实行财务管理达到账据、账物相符，努力做到增收节支，并进行财务定期审计。
一、建立法人负责制度
项目实施的承担单位为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管理，财务管理全面负责，并实行终身追究制度。
二、成立了陇川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外事界务员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外事界务员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界务员补助费）的日常管理工作。
5、 实施周期
2020年—2022年
6、 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 陇川县外事界务员23人×每年补助6000元/人＝13.8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实施外事界务员补助项目有利于提高陇川县外事界务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更加有效地对陇川段中缅边界线50.899公里进行管理，对维护我县边界线的完整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还能增加外事界务员家庭收入，提高外事界务员家庭的生活水平。该项目既是边境外事工作固本强基的重要项目举措，对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更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维护边境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有效助推脱贫攻坚事业，使23个外事界务员家庭受益。对外事界务员给予适当补助，对于加强边境事务管理，做好边境事务工作，促进陇川县中缅边境地区和谐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